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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山市公刻弓舟山    于鼓励高校毕业生

来舟就业创业的苕干政策

各县 (区 )委组织部,县 (区 )人力社保局、公安局、财政局 ,

各功能区管委会,市 (新 区)直属单位 :

为加快建设人才生态最优城市,更好地吸引和鼓励全日制普

通高校毕业生 (以下简称
“
高校毕业生”)来舟就业创业,强力

助推
“四个舟山”

建设,根据 《关于印发 〈“
创新舟山”

建设三

年 (2θ 17-202θ 年 )行动计划〉的通知》 (舟委发 [2θ I7]I6号 )

精神,特制定如下若干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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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推行来舟落户
“
零门槛

”。建立开放的户籍落户政策 ,

对来舟高校毕业生,可凭毕业证直接申请登记为舟山市常住户

口;对来舟后已就业创业但未随迁户口的博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

生和重点高校全日制本科毕业生,可凭毕业证和在舟参保记录直

接办理居住证,打造
“
门槛最低、手续最简、机制最活

”
的落户

模式。

二、实现人才安居
“
全衔接

”。加大住房保障力度,对新引

进的紧缺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高校毕业生,实行人才公共租赁房
“
拎包入住

”,对 已就业的提供最长 2年的免租期,对尚未就业

的提供最长 3个月的免租期。在舟山购买商品住房的可享受相应

的购房补贴,博士研究生 3θ 万元,硕士研究生 15万元,重 点高

校本科毕业生 1θ 万元,构建起全覆盖、全链条
“
组合拳

”
式的

人才安居保障机制。加快建设青年人才社区,依托海洋科学城、

经济功能区等重点区域和绿色石化、航空产业等重点项目的发

展,打造集居住、生活、休闲、服务于一体的青年人才社区,加

速形成人才集聚效应。

三、构建职称评聘
“
直通车

”。鼓励和支持机关事业单位通

过选调生、人才储各、高层次人才招聘等形式,引 进硕士研究生

及以上学历的紧缺专业高校毕业生。对事业单位新引进硕士研究

生及以上学历的高校毕业生,取得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相关的中

级专业技术资格的,可直接聘用;特别紧缺急需的,可 申请设置

专业技术特设岗位,不受本单位岗位总量、结构比例和岗位等级

限芾|。

四、凸显鼓励就业
“
导向性

”。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中小微企

业就业,对新引进毕业 5年 内的高校毕业生,每工作满一年,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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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按专科、本科、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给予每人每年 3θ θθ元、

5θ 00元 、800θ 元的个人就业补助,补助期限最长为 2年。对在

企业就业创业的高校毕业生,按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给予适

当奖励。

五、建立引才激励
“
专项奖

”。加大高校生见习支持力度 ,

对企业接收毕业学年内高校生见习、且月见习补贴不低于全市最

低工资水平的,市财政按企业给予的见习补贴予以⒈1配套,每

人每月最高不超过 12θθ元,期 限最长为 12个月。鼓励和引导企

业大力引进高校毕业生,对主体作用突出、引进举措有力、工作

成效明显的,予 以表彰奖励。加大市场化引才力度,对在本市登

记注册、取得相应服务许可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,每帮助企业新

引进 1名 本科及以上学历高校毕业生,入职满 1年后,给予人力

资源服务机构引才奖励 5θθ元。

六、激发  创业
“
新动能

”。支持高校毕业生来舟创业,

对在舟初次创  毕业'10年 内高校毕业生 (含在校生 )给予最

高 6θ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仝额贴 |急 ,其 中对贷款额度 10万元

以下的施行免担保。对高校毕业生创业满—年以上的,按创业场

地租赁费的 2θ%予 以补贴,每年最高不超过 12θθθ元,期 限最长

为三年。加强重点项目支持力度,每年从高校毕业生创业项目中

遴选部分重点项目,给予—定的创业资助。

七、畅通人才引进
“
主渠道

”。大力拓展高校毕业见习基地 ,

鼓励高校在舟山建立毕业见习基地,特别是在舟高校要把舟山企

业作为见习主阵地,大力选派毕业学年高校生到企业见习。加大

高校毕业生就业引导力度,各在舟高校要通过主题宣讲、校企对

接、系列校招等载休,有效引导高校毕业生留舟就业创业。市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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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每年公布在舟高校当年度高校毕业生在舟就业率,对工作成效

明显的,予 以通报表彰。鼓励高校积极推进大学生创业园建设 ,

对被认定为市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的,根据其建设情况、入驻创

业实体数量、促进就业人数等,给予最高 1θθ万元的一次性建园

补贴;对孵化服务成效明显的,给予每年不超过 1θ 万元的奖励。

八、本政策所指高校毕业生为新引进到舟山 (包括在舟高校

毕业生 )、 且年龄在 35岁 及以下 (其 中博士研究生年龄一般在

4θ 岁及以下 )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。本政策适用于市本级

(含海洋产业集聚区、新城管委会、普朱管委会 ),各县 (区
)

参照执行。涉及政策享受的,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。

本政策从 ⒛18年 1月 1日 起实行,有效期暂定三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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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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